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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新城 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及 2024 年财政预算安排的意见

现将秦汉新城2023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24年财政预算

安排的意见报告如下:

一、2023 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17.62 亿元，同比增

长 17.15%，完成西安市人大批复预算 17.29 亿元的 101.87%，

其中：税收收入完成 10.38 亿元，占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的

58.9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 12.43 亿元，同比下降 9.81%。

收入数减去支出数，加上上级补助收入、调入资金、一般债券收

入、上年结余，扣除上解上级、一般债务还本等支出，当年预计

结余资金 0.82 亿元。结转结余转下年使用。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政府性基金收入完成 43.31 亿元，同比下降

2.53%。其中，土地出让金收入完成 38.32 亿元，同比下降 4.33%；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完成 4.94 亿元，同比增长 16.79%；污

水处理费收入累计完成 0.05 亿元，同比下降 64.58%。政府性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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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支出完成 87.91 亿元，同比增长 2.62%。收入数减去支出数，

加上上级补助收入、专项债券收入、调入资金，扣除上解支出、

专项债券还本支出等，预计实现收支平衡。

（三）国有资本经营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执行情况

根据快报数，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完成 0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

预算支出 500 万元，调入到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53 万元，结余 0

万元。

社会保险基金统一由新区管理，每年与新区财政进行社会保

险基金结算。

（四）政府性债务预算执行情况

2023 年新增再融资债券 14.63 亿元，新增地方政府债务

33.03 亿元。截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政府债务余额为 167.37

亿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 2.22 亿元，专项债务余额 165.15 亿元。

2023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171.01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98

亿元，专项债务限额 168.03 亿元。

2023 年财政决算尚在编审之中，预算执行准确结果待决算

编审结束后，再向党委、管委会汇报。

二、2023年预算调整情况

（一）一般公共财政预算调整情况

预算收入：2023 年年初预算安排上级补助收入 0.74 亿元，

实际预计执行 2.18亿元，增加 1.44亿元。

预算支出：2023 年累计调增 3.09 亿元，调减支出 1.43 亿

元，净增加支出额 1.66 亿元。调增支出中，一是由于补发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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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工资、绩效及考核奖，管委会、教育、文物、垂管单位、南

位双照卫生院及学校等增加工资福利支出 1.85 亿元；二是增加

项目经费支出 0.24 亿元，其中：疫情防控支出 0.21 亿元，宝能

项目社会风险稳定评估 0.02 亿元，税务所维修改造 0.01 亿元，

一般债券付息 5.6 万元；三是上级下达专款安排支出 1 亿元。由

于管委会补发工资、绩效等支出增加数额较大，一般公共预算收

入下降，压减各部门非必要支出项目经费 1.43 亿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调整情况

预算收入，保持年初任务不变，增加新区下达国家电影事业

发展、体彩公益基金等专项资金 49 万元。预算支出，增加土地

出让收入安排支出 15.81 亿元，支出调整到 55.68 亿元。水污染

防治费压减支出 0.05 亿元。

（三）政府债券资金调整情况

西咸新区财政局转贷新城本级政府债券资金共计 47.96 亿

元，其中：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0.8 亿元，新增专项债券资金 32.23

亿元；再融资债券资金 14.93 亿元（一般债券 0.30 亿元、专项

债券 14.63 亿元）。新增一般债券资金 0.8 亿元，主要用于秦韵

小学、秦兴小学、萧何路学校、秦风学校、五陵大道市政工程、

兰池大道立交（机场高速开口）市政工程等项目建设。新增专项

债券资金 32.23 亿元，主要用于秦汉新城秦宫佳苑安置房（一期）

项目、沣泾大道（周公大道—天汉大道）及沣泾大道（汉风五路

—汉惠大道）供水主干管工程、迎宾佳苑南区项目、秦汉自动驾

驶产业园起步区、秦创原·秦汉大健康产业园西区一期等项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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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再融资债券资金 14.93 亿元，其中用于置换 2023 年度到期

政府债券 14.68 亿元，用于置换隐性债务 0.25 亿元。

三、2024 年预算安排意见

当前，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面对需求收缩、供给冲击、

预期转弱三重压力，财政形势仍然较为严峻，收入增长动力减弱，

支出需求居高不下，收支矛盾更加突出，财政平衡压力巨大。根

据省、市及新区财政部门关于做好 2024 年财政预算编制工作的

安排，我们结合新城实际，组织各单位开展部门预算编制工作，

制定部门预算编制定额标准，严控“三公经费”，持续压减非必

要、非刚性支出，坚决落实省市、新区政府过“紧日子”的工作

要求。根据新区要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按照 15%的增幅，税收

收入 20%增长进行测算；政府性基金收入按照上报新区土地供应

计划及历年欠缴情况进行测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按照国有

企业利润的 30%予以测算。

2024 年预算编制的主要原则：一是坚持“三保”支出在预

算编制中的优先顺序，大力压减非刚性、非必要、非重点支出及

政府购买服务支出。二是精准编制专项业务费支出，做到不该编

的项目不编，不该办的事不办，不该花的钱一分不花。三是工程

类项目支出以城建计划为准，无立项及投资评审结果的不纳入预

算，审批手续齐全的分年度付款。四是鼓励各单位对照上级转移

支付资金清单，积极争取上级各类专项资金，本级仅安排本级承

担的配套资金，坚持“谁争取、谁使用”。五是在刚化、硬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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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预算约束的基础上，强化年初预算的严肃性和约束性，年度财

政预算审议通过后，除应急救灾等不可预见的事项外，一般性支

出执行中不再追加。

（一）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草案）

根据2023年收入执行情况，结合新区15%增速要求及对2024

年经济形势的预判，预计 2024 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新体制）

12.16 亿元（同口径增速 15%），其中：税收收入 4.24 亿元，同

口径增长 20%；非税收入 7.92 亿元，同口径下降 9.46%。加上预

计结余资金 0.82 亿元，上级补助收入（上级提前下达）3.49 亿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调入 7.95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可安排收入

24.42 亿元。扣除体制上解支出 8.78 亿元、一般债券还本付息

0.1 亿元、预备费及预留资金 0.62 亿元，一般公共预算可使用

财力为 14.92 亿元。其中：管委会各部门安排支出 9.38 亿元，

辖区 36 所学校安排支出 4.32 亿元，3 个文管中心安排支出 0.25

亿元，税务、消防、市监等垂管单位安排支出 0.66 亿元，公安

遗留问题工作专班安排支出 0.31亿元。按类别具体如下：

-----工资福利支出 6.01亿元，其中：管委会本级 2.42亿元；教

育系统 3.01亿元；文管中心 0.18亿元；垂管单位 0.29亿元；原公

安分局 0.11亿元。

-----日常运转费用为 0.57亿元。其中：管委会本级 0.12亿元；

教育系统 0.37亿元；文管中心 0.01亿元；垂管单位 0.07亿元。

-----专项业务费 8.34亿元。其中：管委会本级 6.84亿元（含各

部门产业扶持政策兑现资金 0.76亿元，渭河湿地公园一期 PPP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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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可行性缺口补助 0.86亿元，博物馆及文物保护 0.84亿元）；教

育系统 0.94亿元；文管中心 0.06亿元；垂管单位 0.30亿元，公安

遗留问题工作专班 0.20亿元。

预算内安排“三公”经费 119.23万元，较上年下降 16.25%。

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预算 4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预算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预算 36.4万元，公务接待经费预算 42.83万

元。

（二）2024 年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草案）

根据资规、开发建设、综合行政执法等相关部门收入预测，

预计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56.24亿元，较上年同期（43.31

亿元）增长 29.85%。其中：土地出让收入 51.14 亿元，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 5 亿元，污水处理费 0.1 亿元。扣除体制及专项上

解支出 35.84 亿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支出 7.14 亿元，调入一

般公共预算7.95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可使用财力为5.31亿元。

其中：

-----城市维护建设支出 4.15 亿元，主要用于市政设施建设维

护、城市绿化等支出；

-----过渡费及征拆补偿支出 0.86 亿元，主要用于征地款、拆

迁补偿款、安置群众过渡费等支出；

-----土地收储及开发支出 0.3 亿元，主要用于购买土地指标、

土地流转、整理、评估等土地储备支出；

预算执行过程中，实际收入超预算部分我们将根据预算调整

规定向新区申请追加政府性基金预算，相应调整当年度预算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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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24 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草案）

根据国有及国有控、参股企业净利润预测 1.17亿元，国有资

本经营预算收入安排 0.35亿元，2024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可使用

财力 0.35亿元，安排用于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四）2024 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草案）说明

社会保险基金由新区统一编列，新城本级不再单独编列。

（五）关于 2024 年政府债务预算（草案）说明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从 2015年开始，市、

县（区）地方政府债务只能通过省级政府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

借。根据往年情况，地方政府债券规模一般在年度中由省政府批准

和转贷，现无法预计，届时再按规定向党委、管委会报告。

四、2024 年财政主要工作任务

（一）多措并举狠抓收入组织，挖掘潜力增加可用财力。一

是在税收方面，坚持实事求是组织收入原则，在确保各项税收优惠

政策不折不扣落实的同时，积极谋划，创新方式，多措并举，稳扎

稳打，深挖税收增长潜力。二是在非税方面，以“提能、提效、提

速”为驱动力，高效落实各项非税收入工作任务，尤其是加大土地

出让收入以及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征缴工作，着力在土地闲置、

绿化补偿等收费上下功夫，不断强化非税收入征缴管理，确保应收

尽收，增加可用财力。

（二）夯实财政增收基础，更大力度培植财源。抢抓北跨发

展机遇，主动靠前服务，继续用足用好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减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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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绑，增强企业发展活力，努力营造最佳营商环境，涵养财源，厚

植税基。加大产业扶持力度，及时兑付企业补助资金，增强企业发

展活力，提高企业经营性收入，增加企业税收收入，确保2024年

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收入实现 12.16 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实现

56.24亿元。

（三）积极向上争取资金，补充壮大本级财力。主动全面做

好项目谋划包装和申报工作，加大安置房、产业园基础设施等项目

的包装策划力度，提高项目的储备质量，紧紧抓住中央1万亿特别

国债申报机遇，积极对接上级部门，向上争取专项资金和专项债券

资金，不折不扣落实全年资金任务，切实做到以政府债券资金的有

效发行，弥补新城财力不足。

（四）抓严抓实财政监管，着力防范化解风险。强化财政监

督职能，进一步加强预算收支管理，硬化预算约束，密切跟踪监

测财政收支运行、库款保障、暂付款等情况，加强风险源头管控

和常态化债务风险预警监测，严格执行政府举债融资负面清单，

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坚决遏制增量、化解存量，坚决守住债务红

线，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逐步降低风险水平。

（五）推动预算绩效管理，助力新城提质增效。坚持预算和

绩效管理一体化，将绩效理念和方法深入融入预算编制、执行、

监督全过程，持续推进预算绩效管理工作，积极探索预算绩效管

理新机制、完善预算绩效指标体系、建立全面预算绩效管理考核、

扩大财政重点评价范围、突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全面提升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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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水平和财政资金实施效果。

（六）扎实做好审计整改，提升预算管理水平。对近三年财

政收支审计等审计中查出的问题，落实部门和单位预算管理主体

责任，压实整改责任，抓好整改落实，严格执行财经法律法规和

管理规定，及时纠正预算管理中的违法违规行为。把“当下改”

和“长久立”结合起来，对一些屡审屡犯问题，从制度机制上剖

析原因、堵塞漏洞，加大整改力度，防止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